
网络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名称 中电投新疆能源化工集团哈密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单位地理位置 工程场址直线距离哈密市约 170km 的戈壁滩上 建设单位联系人 黄工 

项目名称 新疆哈密风电基地二期项目三塘湖第三风电场 D 区 100MW 工程 

项目简介 
本工程拟开发利用面积约 18km

2，总开发规模为 100MW。三塘湖第三风电场 D 区 100MW 工程设计安装 67 台单机容

量 1500kW 风力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100.5MW，年上网电量为 25785.2 万 kW.h，年利用小时数为 2566h。 

现场调查人员 -- 现场调查时间 -- 

现场检测人员 -- 现场检测时间 -- 

建设单位陪同人 -- 

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物理因素：噪声、工频电场 

化学因素：六氟化硫、硫酸、氨、硫化氢、柴油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类比物理因素检测结果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病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GBZ 2.2-2007 的要求。化学因素检

测结果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病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 的要求。 

评价结论及建议 评价结论： 

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安监总安健〔2012〕73 号的分类规定，

该项目属于第三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中的第一款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的第三条其他电力生产项目，结

合对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的综合分析，判定该项目为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 

单项评价结论 

（1）拟建项目总体布局、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合理。 

（2）拟建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噪声、高温及工频电场。在采取了工程防护、个体防护、职业卫生管理

等综合措施后预测运行工噪声、工频电场、紫外辐射、硫酸、硫化氢、六氟化硫的接触水平不超标，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接触

水平符合职业卫生标准要求。 

（3）硫化氢关键控制点为生活污水清淤区域；硫酸关键控制点为蓄电池组。 

（4）拟建项目拟设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较为齐全，防毒设施、防噪声设施、防暑防寒设施、防工频电场设施等设置合

理、符合职业病防护设施相关设计标准。 

（5）拟建项目配备有应急救援设施、个体防护用品，应急救援设施、个体防护用品设置基本合理，基本符合职业卫生



标准要求, 在进行完善和补充后应能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6）拟建项目建筑卫生学、辅助用室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7）拟建项目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尚未建立职业卫生管理部门，还没有制定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建设单位应在后续工作

过程中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相关要求开展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8）拟建项目可研中未提及职业卫生专项经费的内容，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在进行完善和补充后应能符合国家标准

要求。 

总体评价结论 

建设单位在施工、设备安装、调试及运行过程中，应根据国家现行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及技术标准要求，落实设计

报告中拟采取的各项职业病危害控制措施，同时结合本评价报告提出的补充措施进一步完善设计，完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确保职业卫生专项资金的投入，将各项职业病防护设施落实到位，同时加强个人防护措施和职业病防治管理，从而有效预防、

控制工作场所中的职业病危害对作业工人健康的损害。拟建项目在采取了预评价报告所提出的补充措施和建议后，能满足国

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建议： 

个体防护用品补充措施 

（1）补充配备避光型护肤剂、防紫外护目镜、防风镜。 

（2）清淤时需配备硫化氢便携式报警器，有氧呼吸面罩等。 

（3）制定个体防护用品管理制度，包括个体防护用品的配备种类、参数、数量、更换周期以及维护等内容。 

（4）施工人员个体防护用品需根据 GBZ/T 211-2008 要求，以及作业类型具体配备。接触矽尘、其他粉尘的应配备防尘

面罩，电焊作业的应配备焊接面罩、焊接手套、接触噪声的应配备耳塞，接触石油沥青烟、煤焦油、甲苯、二甲苯、汽油的

应配备防毒面罩。 

应急救援补充措施 

巡检车辆需急救箱，防高温中暑。急救箱包括：医用酒精、新洁而灭酊、碳酸氢钠溶液，0.9%的生理盐水、脱脂棉花、

脱脂棉签、创可贴、伤湿止痛膏、清凉油、含盐清凉饮料、十滴水、藿香正气水、体温计、手电筒、急救使用说明。并有专

门人员负责管理、维护与检查，定期更换超过有效期的物品，保证其时效性。 

蓄电池室轴流风机位置应设置在靠近蓄电池存放的那侧墙并距离地面约 0.5m 处，风机应选用防腐蚀风机。 

35kV 开关柜室、GIS 室增加风机或者更换更大通风量风机，使事故时车间内通风换气次数不小于 12 次/h。 

清淤作业前，应先确认准入者和监护者职业卫生培训及上岗资格，监护者应保障准入者在清淤期间有效的安全、报警等



信息交流。清淤作业时应使用局部通风机进行通风，清淤人员需佩戴便携式硫化氢报警器和空气呼吸器。 

制定硫化氢中毒、六氟化硫泄露、蓄电池硫酸泄露、高温中暑、低温冻伤专项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职业卫生管理补充措施 

建立职业卫生管理组织机构，并设置一名职业卫生管理兼职人员。 

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的要求建立、健全相应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的要求进行职业卫生档案的管理。 

按照《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管理规范的通知》建立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制度，每年至少委托具备资质

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其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场所进行一次全面检测。 

建设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应积极参加当地安监局组织的职业卫生培训，并取得培训证书。 

建设单位应对职工进行上岗前职业卫生培训。 

职业健康专项经费概算应包括防六氟化硫、工频电场、防噪声等设施费用，应急救援设施费用，个体防护用品费用，职

业健康体检费用，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费用，职业卫生培训教育费用以及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费用，能够满足该公司

职业病防护的需求。 

警示标示的配备应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的通知》（安

监总厅安健〔2014〕111 号）的要求进行设置。主控楼附件应设置职业卫生告知宣传栏，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职业健康查

体结果、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情况等内容进行公示。 

职业健康监护补充措施 

加强职业健康监护管理，以便早期发现职业病、职业健康损害和职业禁忌证。对从事接触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公司

应按《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中相关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体检，建立职业健

康监护档案，做到一人一档、专柜存放、专人管理，并将体检结果告之劳动者。企业应在正式投产前对运行工进行电工作业、

高处作业上岗前职业健康体检。 

技术审核专家组评审意见  1.完善评价依据，明确评价范围； 

2.核实建设项目岗位运行人员设置情况； 

3.完善本项目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来源分析内容； 

4.完善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措施及建议内容； 

5.落实专家组的其它意见和建议。 

 


